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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函
地址：40455臺中市雙十路2段2-1號

承辦人：李偉宏

電話：0422244191-404

傳真：

電子信箱：marlboro@mail.water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台水營字第108001295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 (1080012950_Attach01.pdf、1080012950_Attach02.pdf、

1080012950_Attach03.doc)

主旨：修正「本公司用戶表位設置原則」「參考圖例1-1：總表

及獨立表設置位置」圖1之5之註記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次修正係於旨揭原則「參考圖例1-1：總表及獨立表設置

位置」圖1之5之註記增列「惟考量日後外線之維護，應經

申請人之同意」字樣。

二、檢送修正後「本公司用戶表位設置原則」、「同意書範

本」及「修正對照表」各1份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、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、

本公司各區管理處

副本：本公司檢核室(含附件)、營業處(含附件)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





 

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用戶表位設置原則參考圖例1-1：總表及獨立表設置位置修正規定對照表 
108年 4月 30日 

修正後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圖例 1-1 
1 之 5：建築物有私設人行道路，且兩

旁有空地者，表位退縮至私設

人行道後之空地，惟考量日後

外線之維護，應經申請人之同

意 。 

 
 

 

圖例 1-1 
1 之 5：建築物有私設人行道路，且兩

旁有空地者，表位退縮至私設

人行道後之空地。 

 

 

 

 

依本公司營業章程第16條：「用

戶用水設備發生漏水時，其外

線部分由本公司負擔費用代為

修理，惟於施工必要範圍內，

必須挖掘用戶地面或拆損其構

造物時，除漏水係可歸責於本

公司之事由外，僅由本公司回

復至原有使用功能。」，考量

總表位設置於退縮地，日後外

線漏水修理時路面修復之疑

慮，因章程原已約定外線修復

責任，經用戶簽定之章程亦已

具同意之效力，爰於圖例1之5

之註記「建築物有私設人行

道，且兩旁有空地者，表位退

縮至私設人行道後之空地」後

面增列「惟考量日後外線之維

護，應經申請人之同意」字樣，

可於圖審時告知申請人，日後

須同意由本公司進行維修及路

面僅回復至原有使用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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